涞源县白石山供水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第一次信息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(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)要求，现将涞源县白石山供水厂项目的有关信息予以公示：

(一)项目名称：涞源县白石山供水厂项目

(二)建设地点：涞源县白石山镇下银公路西侧、庄伙村北侧。

(三)建设内容：项目总占地面积16946.24m2，新建1.5万m3/d,供水厂一座，取水井34眼，取水管道20千米，配水管网90千米。远期建设规模3万m3/d。

(四)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

建设单位名称：涞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联系地址：保定市涞源县开源路18号

联系人：于主任

联系电话：0312-7321373

邮政编码：074300

联系邮箱：28530058@qq.com

(五)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：河北文星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
(六)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：

链接：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DyIKDu2wDpqhW46YGVBVaQ 

提取码：dnwl
(七)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

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，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。公众可以通过电话、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。公众提交意见时，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；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。

涞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2025年6月13日
